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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變動

中國海外諾信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王

競強先生（「王先生」）已辭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公司秘書」），並將不再 (i)擔任公

司秘書； (ii)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3.05條擔任本公司之授權

代表（「授權代表」）；及 (iii)擔任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項下規定代表本公司在

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之授權代表（「法律程序代理人」），自二零二零年

五月二十七日起生效。王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之間並無意見分歧，亦無有關彼

辭任之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及聯交所垂注。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蕭永仁先生（「蕭先生」）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授權代表及法

律程序代理人，自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七日起生效。

蕭先生畢業於倫敦大學，持有法律學士學位。彼為特許公司治理公會（前稱英國

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及香港特許秘書公會之會員。彼於公司秘書領域積逾

20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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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王先生於其任內為本公司作出之寶貴貢獻，並歡迎蕭

先生在本公司履任新職。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外諾信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張慧君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五名執行董事高建波先生、蔡冬艷女士、張慧君先

生、林佳慧女士及林良勇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益文先生、胡志剛先

生及黃志偉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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